
湖北省林业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湖北省林业局发布

— 1 —

省林业局关于印发

《湖北省省级重要湿地名录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（鄂林规范〔2023〕96 号）

各市、州、县林业主管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《湿地保护法》，进一步规范省级重要湿地认

定、名录发布与管理，省林业局制定了《湖北省省级重要湿地

名录管理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《湖北省湿地名录

管理办法》（鄂林湿〔2019〕25 号）自即日起废止。

湖北省林业局

2023 年 9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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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省级重要湿地名录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【目的】

为落实湿地分级管理及名录制度，规范我省省级重要湿地

认定、名录发布与管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【定义和适用范围】

本办法所称省级重要湿地，是指在保障我省区域生态安全、

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，符合《湖北省重要湿地

认定标准》（DB42/T 1629-2021），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认定和管

理的湿地。

本省行政区域内省级重要湿地认定、名录发布与管理适用

本办法。

已列入国家（国际）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的认定、名录发

布与管理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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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【基本原则】

省级重要湿地认定和名录发布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

统筹布局、科学认定的原则，严格标准和程序。

第四条【主管部门】

省林业局会同省自然资源、水行政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生

态环境、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，负责省级重要湿地认定和名录

发布工作。

第五条【组织申报单位】

省级重要湿地认定和名录发布采用申报制。县级以上林业

主管部门在征求同级自然资源、水行政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生

态环境、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意见后，由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本

行政区域内省级重要湿地的申报。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直接管

理的直属单位，可组织开展经营范围内省级重要湿地的申报。

省林业局按照湿地的生态区位、维护生态功能、生物多样

性的重要程度，指导相关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开展省级重要

湿地申报。

第二章 申报条件

第六条【申报列入条件】

符合《湖北省重要湿地认定标准》（DB42/T 1629-2021）的

湿地，可申报列入省级重要湿地。

湿地类型、水生生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湿地公园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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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先列入省级重要湿地。

第七条【申报材料】

申报列入省级重要湿地，应当提交如下材料：

（一）省级重要湿地申报书及其电子文本（见附件）；

（二）同级有关部门意见；

（三）拟列入省级重要湿地的范围、湿地类型分布的图件

及其电子材料；

（四）矢量数据库电子材料（包括省级重要湿地的分布范

围、湿地图斑和涉及的行政界线）。

提交的图件应当经有地图审核权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

同意，并注明审图号。

第三章 认定程序

第八条【组织申报】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省林业局提出省级重要湿地申报。

第九条【名录拟定】

省林业局收到申报后，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，组织专家现

地核实，并经研究论证，提出省级重要湿地建议名单，征求省

财政、自然资源、水行政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生态环境、农业

农村等有关部门意见后，确定拟认定的省级重要湿地名录。

第十条【名录公示和发布】

省林业局组织在其政府网站和申报省级重要湿地所在地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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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媒体或者网站进行为期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的，

省林业局正式发布省级重要湿地名录；公示有异议的，应予以

核实，并根据核实结果确定是否纳入名录。

第四章 发布内容

第十一条【命名规则】

省级重要湿地的名称采取如下命名方式：“湖北省+市（州）

或县（市、区）+湿地名称+省级重要湿地”。

第十二条【名录发布内容】

省级重要湿地名录发布内容，包括省级重要湿地名称、行

政区域、地理坐标、分布范围、湿地面积、湿地类型、保护方

式、主要保护对象、责任主体单位。

第五章 名录管理

第十三条【名录信息变更】

省级重要湿地名称、行政区域、保护方式、主要保护对象、

主体责任单位等信息发生变更的，由省级重要湿地所在地林业

主管部门向省林业局报告，提交变更申请函。

省林业局收到变更申请函，征求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意见，

无异议后变更省级重要湿地相关信息。

第十四条【范围调整条件】
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省级重要湿地，应当申请范围调整：

（一）因水系整理、水坝加高、湿地修复等措施导致湿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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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或面积发生变化，变化幅度超过 5%；

（二）因气候变化、自然灾害、自然演替等不可抗拒因素

导致湿地范围或面积发生变化，变化幅度超过 5%，且变化后的

湿地范围、面积相对稳定。

第十五条【范围调整材料】

申请省级重要湿地范围调整，应当提交如下材料：

（一）调整申请函；

（二）省级重要湿地范围调整方案及其电子文本；

（三）调整后省级重要湿地申报书及其电子文本；

（四）调整后省级重要湿地的范围、湿地类型分布的图件

及其电子材料；

（五）调整后省级重要湿地的矢量数据库电子材料。

省级重要湿地范围调整方案主要内容包括：省级重要湿地

发布时间、文号、面积、范围、湿地类型构成，省级重要湿地

发布后的保护管理概况；调整的理由和可行性，拟新增或调出

区域的位置、面积、湿地类型构成；调整行为对省级重要湿地

完整性、生态功能及保护管理的影响；调整后省级重要湿地面

积、范围、湿地类型构成、符合省级重要湿地确定指标情况。

本条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的材料要求，参照第七条相关条

款执行。

第十六条【退出条件】

省级重要湿地生态特征发生严重受损，经省林业局组织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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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论证后，认定确已无法恢复达到省级重要湿地认定条件的，

应当申请退出。

第十七条【退出材料】

申请退出省级重要湿地，应当提交如下材料：

（一）退出申请函；

（二）省级重要湿地退出报告及湿地所在地县级以上林业

主管部门评估论证意见。

省级重要湿地范围退出报告主要内容包括：省级重要湿地

发布时间、文号、面积、范围、湿地类型构成，符合省级重要

湿地确定指标情况；生态特征破坏情况与原因，破坏后无法恢

复达到省级重要湿地认定条件的理由等。

第十八条【范围调整或退出】

省级重要湿地范围调整或退出的申请材料，由湿地所在地

人民政府报省林业局。

省林业局收到范围调整或退出申请材料后，对申请材料进

行审查，委托专家进行核实，并征求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意见，

经公示无异议后发布结果。

第十九条【名录移除】

省级重要湿地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后，从省级重要湿地

名录中自行移除。

经省林业局监测评估，省级重要湿地生态特征发生严重受

损，确已无法恢复达到省级重要湿地认定条件，省林业局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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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意见后，可将其从省级重要湿地名录中移

除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

本办法由湖北省林业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《省林业局关于印发〈湖北省

湿地名录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鄂林湿〔2019〕25 号）同时废

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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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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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编号：

湖 北 省 省 级 重 要 湿 地 申 报 书

湿 地 名 称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

申 报 时 间

湖北省林业局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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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明

一、申报书由湖北省林业局统一编号。

二、申报单位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，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直接管理的

直属单位等。

三、申报书必须如实填写，严禁弄虚作假。

四、申报单位应当在申报材料提交前履行保密审查手续，并在申报函

中明确申报材料无涉密内容。

五、申报书的格式和内容不得随意改变。如填写内容较多，可另加附

页。

六、申报书、范围图、湿地类型分布图，须提供一式两份纸质文件，

同时提交电子版。其中申报书用 A4纸双面印制；范围图、湿地类型分布

图用 A4或 A3纸彩色单面印制。提交的电子版矢量数据采用 shp格式面

状图层，空间地理参考采用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，高程采用 1985
国家高程基准，投影采用高斯—克吕格 3度分带。

七、范围图、湿地类型分布图以近期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为底图，标

注省级重要湿地范围，用不同的色块标示出湿地类型，并在图幅适当位置

以表格的形式标注各湿地类型的面积。

八、申报书的内容和填报要求，由湖北省林业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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湿地名称
采用：“湖北省+市（州）或县（市、区）+湿地名

称+省级重要湿地”的命名规则。

行政区域

填写湿地所在市（州）或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区名

称。涉及一个市（州）的部分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的，

应全部列出县级行政区划单位；涉及一个市（州）的

所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的，可填写市（州）名称。

地理坐标 指重要湿地所跨的经纬度范围，以度分秒的形式

表示，度、分、秒均取整数。

分布范围

根据行政区界、自然保护地范围和功能区界、地

名、水位线、交通线路等，对重要湿地的湿地图斑分

布范围进行准确、简要的文字描述，并说明湿地斑块

类型与数量。

湿地面积

（公顷）

①森林沼泽 （保留两位小数）

②灌丛沼泽 （保留两位小数）

③沼泽草地 （保留两位小数）

④内陆滩涂 （保留两位小数）

⑤沼泽地 （保留两位小数）

⑥河流水面 （保留两位小数）

⑦湖泊水面 （保留两位小数）

⑧水库水面 （保留两位小数）

⑨坑塘水面（不含养殖坑塘） （保留两位小数）

⑩沟渠 （保留两位小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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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计 （保留两位小数）

依据国土“三调”及其年度变更调查等确定省级

重要湿地边界和面积。

保护方式

属国家公园、自然保护区、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

地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、饮用水源地保护区、野生

动植物栖息地等，填写政府或者主管部门批复的保护

方式、面积和批复文号。

主要保护对象 指自然生态系统、野生动植物、自然遗迹等。

责任主体单位

指湿地隶属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。涉及一个县

（市、区）的，填写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；涉及多

个县（市、区）的，填写共同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。

管理机构
填写具体管理机构名称；政府委托管理的，填写

委托机构名称。

湿地权属
指湿地所有权情况，分别列出国有、集体所有湿

地面积。

符合省级重要

湿地认定标准

的条件

对照《湖北省重要湿地认定标准》（DB42/T
1629-2021）各项指标，列出符合省级重要湿地认

定指标的条件，并分别简要说明理由和资料来源。涉

及物种的，应附拉丁名。

湿地现状

指湿地生态系统特点、水质状况、生物多样性状

况、湿地景观及文化、面临的威胁等。不超过 500
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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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系统特点：简述湿地生态区位重要性，湿地

自然性、典型性、稀有性、独特性、脆弱性等。

水质状况：依据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
3838）描述地表水水质等级。

生物多样性状况：按类群分别描述湿地高等植

物、湿地脊椎动物的种类，以及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

湿地动植物种类。

面临的威胁：结合湿地区域及其周边实际，可从

湿地环境污染类型（水污染、土壤污染）及其污染源、

非法占用湿地面积、外来入侵物种种类与面积、湿地

资源过度利用方式等方面，分析湿地受威胁状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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